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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总工会关于开展第五届
上海市五一巾帼奖等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局（产业）工会、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为了大力弘扬劳模精神，进一步倡导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宣传展示广大女职工在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中作出的突出贡献，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先进女职工集体和个人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精神，市总工会决定开展第五届上海市五一巾帼奖等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项目与评选范围
1.第五届上海市五一巾帼奖（集体），评选范围为本市以女性为主要负责人的班组和科室，且女职工人数一般要达到60%以上；并从中评选10个标兵集体授予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
2.第五届上海市五一巾帼奖（个人），评选范围为本市各地区、各系统、各单位在职女职工；并从中评选出10名标兵个人授予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局级以上干部不参加评选。
3.上海市心系女职工好领导，推荐范围为本市区县局（产业）所属基层单位党政领导。局级以上干部不参加评选。
二、评选条件
（一）第五届上海市五一巾帼奖条件： 
坚持党的领导，在为上海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科学发展先行者中作出积极贡献，在广大女职工中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并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1.在深化企业改革，推进企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方面作出较大贡献的；2.在创新发展、技术攻关、科技成果方面作出较大贡献，在掌握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方面有较大成绩的；3.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社会稳定，切实解决好职工群众“三最”问题上作出较大贡献的；4.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成绩显著，在重大工程建设方面作出较大贡献的； 5.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方面作出较大贡献的；6.在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技能竞赛活动中成绩突出的；7.其他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
（二）上海市心系女职工好领导条件： 
关心、指导、支持工会女职工工作，重视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的维护；重视发挥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的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作用；重视培养女性人才，为女干部、女先进的成才积极创造条件；清正廉洁，在广大女职工中有一定的威信。 
三、评选要求和评选方法
1.各级工会和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应通过此次评选，挖掘和树立一批工作在一线的先进典型，并把评选先进与发现和培养女性人才相结合，充分激发广大女职工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潜能。 
2.申报名单不设名额限制，原则上向一线女职工倾斜，并在市、区县局（产业）一级评选的各类先进中产生。
3.申报名单由所在基层单位民主推荐、公示，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评审，工会和区县局（产业）工会逐级审核，签署意见后于12月27日前报送至市总女职工部。 
4.第五届上海市五一巾帼标兵集体和标兵个人，将通过打擂台形式，择优产生。
5.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及女工干部申报第五届上海市五一巾帼奖的，须由该单位所在块会交流后推荐产生。
四、表彰
市总工会将在2014年“三八”期间，对第五届上海市五一巾帼奖、上海市心系女职工好领导进行集中表彰、宣传报道。
 
附件：1.第五届上海市五一巾帼奖（集体）推荐登记表
2.第五届上海市五一巾帼奖（个人）推荐登记表
3.上海市心系女职工好领导推荐登记表
                                     上海市总工会
2013年11月15日  
附件1
第五届上海市五一巾帼奖（集体）推荐登记表
推荐系统：     
	集体（班组）名称
	 

	单位地址
	 
	电 话
	 
	邮  编
	 

	集体（班组）职工总数
	 
	女职工数
	 
	女职工比例
	 

	主要负责人姓名
	 
	性 别
	 
	年  龄
	 

	文化程度
	 
	职 务
	 

	集体曾获
奖项
	 

	事
 
迹
 
介
 
绍
	（可附页，事迹材料800—1000字）

	所属基层工会意见
	区县局（产业）工会意见
	市总工会意见

	 
	 
	 


注：此表一式三份（需打印）
附件2
 第五届上海市五一巾帼奖（个人）推荐登记表
推荐系统：
	姓   名
	 
	出生年月
	 
	民 族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职  务
	 
	职 称
	 
	工 种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电 话
	 
	邮 编
	 

	曾获奖项
	 

	事
 
迹
 
介
 
绍
	（可附页，事迹材料800—1000字）
 
 
 
 
 

	所属基层工会意见
	区县局（产业）工会意见
	市总工会意见

	 
	 
	 


注：此表一式三份（需打印）
附件3
上海市心系女职工好领导推荐登记表
推荐系统：
	姓  名
	 
	出生年月
	 
	民族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职 务
	 
	职称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电话
	 
	邮编
	 

	曾获奖项
	 

	事
 
迹
 
介
 
绍
	（可附页，事迹材料800—1000字）
 
 
 
 
 
 

	所属基层工会意见
	区县局（产业）工会意见
	市总工会意见

	 
	 
	 


注：此表一式三份（需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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